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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高四川省科学技术奖提名材料的质量，便于提名者对提名材料严格审查把关，现将2025年度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形式审查不合格内容印发，请项目完成人、完成单位和提名者在填写和审查提名书时严格执行。形审不合格的项目不予提交评审。
一、四川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四川省杰出青年科学技术创新奖提名材料形式审查不合格内容包括：
1.未按要求提交相关附件；
2.候选人曾参加过涉密项目研究工作，但其所在单位未提供加盖有效保密审查证明的；
3.提名人选工作单位未按要求盖章并上传四川省科学技术奖提名人选情况确认书；
其他不符合《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等法规文件以及当年度提名工作通知要求的情况。
二、四川省自然科学奖项目形式审查不合格内容包括：
1.所列主要发现点（含论文、专著），在国家奖、四川省或其他省部级获奖项目中重复使用；
2.所列代表性论文专著发表（出版）年限不足二年（即2023年12月31日之后发表（出版））；
3.第一完成人是2023年度或2024年度四川省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获奖项目的完成人；完成人是2025年度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其他提名项目的完成人和提名人选的候选人；
4.完成人不是代表性论文（专著）作者；
5.代表性论文（专著）署名第一单位不是国内单位；
6.代表性论文（专著）署名第一单位为省内单位的少于3篇；
7.未提供外籍专家省内单位聘用合同或外籍专家聘用期限不满5年；
8.未按要求签名盖章，或所盖公章与单位名称不一致：包括提名意见、主要完成人情况表、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等中需要签名盖章的内容；
9.国家或省部级计划立项的项目，未提供项目验收结题报告等有效证明材料；
10.第一完成单位未按要求盖章并上传四川省科学技术奖提名项目完成人情况确认书；第一完成人未按要求签署并上传承诺书，或承诺书不是第一完成人签名；
11.不符合《关于外籍专家作为四川省自然科学奖候选人的补充说明》相关规定；
12.必备附件未提交或不完整；
13.其他不符合《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等法规文件以及当年度提名工作通知要求的情况。
三、四川省技术发明奖项目形式审查不合格内容包括：
1.所列主要发明内容（含专利、论文等），在国家奖、四川省或其他省部级获奖项目中重复使用；
2.项目整体技术未应用或应用不足二年（即2023年12月31日之后应用）；按规定需要行政许可的项目，未提交相关部门批准的，或者行政许可批准时间未满二年；
3.第一完成人是2023年度或2024年度四川省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获奖项目的完成人；完成人是2025年度四川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其他项目的完成人和提名人选的候选人；
4.前三位完成人不是“七、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所列授权发明专利的发明人；
5.未按要求签名盖章，或所盖公章与单位名称不一致：包括提名意见、主要完成人情况表、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等目录中需要签名盖章的内容；
6.所列主要知识产权与项目完成人无关；
7.“七、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和“八、论文专著目录”中，所列授权发明专利和论文、专著等知识产权，有省内完成单位署名的少于40%；
8.项目主要完成人不是知识产权署名人、结题验收、成果评价中列明的项目完成人；
9.未上传前3项核心知识产权（不满3项的除外）；
10.未提供外籍专家省内单位聘用合同或外籍专家聘用期限不满5年；
11.国家或省部级计划立项的项目，未提供项目验收结题报告等有效证明材料；
12.第一完成单位未按要求盖章并上传四川省科学技术奖提名项目完成人情况确认书；第一完成人未按要求签署并上传承诺书，或承诺书不是第一完成人签名；
13.必备附件未提交或不完整；
14.通用项目填写涉密内容或标注密级材料；
15.其他不符合《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等法规文件以及当年度提名工作通知要求的情况。
四、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奖项目形式审查不合格内容包括：
1.所列主要创新内容（含专利、论文等），在国家奖、四川省或其他省部级获奖项目中重复使用；
2.项目整体技术未应用或应用不足二年（即2023年12月31日之后应用）；未提供特殊需要的证明材料：按规定需要行政许可的项目，未提交相关部门批准，或者行政许可批准时间未满二年；科普作品出版时间不足二年（即2023年12月31日之后出版），或出版时间在2000年以前；
3.第一完成人是2023年度或2024年度四川省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获奖项目的完成人；完成人是2025年度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其他提名项目的完成人和提名人选的候选人；
4.提名重大工程类项目，竣工验收未达到2年以上或未验收；
5.所列知识产权与项目完成人无关；
6.“七、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和“八、论文专著目录”中，所列授权发明专利和论文、专著等知识产权，有省内完成单位署名的少于40%；
7.项目主要完成人不是知识产权署名人、结题验收、成果评价中列明的项目完成人；
8.未上传前3项核心知识产权（不满3项的除外）；
9.未提供外籍专家省内单位聘用合同或外籍专家聘用期限不满5年；
10.未按要求签名或盖章，或所盖公章与单位名称不一致：包括提名意见、主要完成人情况表、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等目录中需要签名盖章的内容；
11.国家或省部级计划立项的项目，未提供项目验收结题报告等有效证明材料；
12.第一完成单位未按要求盖章并上传四川省科学技术奖提名项目完成人情况确认书；第一完成人未按要求签署并上传承诺书，或承诺书不是第一完成人签名；
13.必备附件未提交或不完整；
14.通用项目填写涉密内容或标注密级材料；
15.其他不符合《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等法规文件以及当年度提名工作通知要求的情况。
五、四川省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提名材料形式审查不合格内容包括：
1.未按要求签名或盖章，或所盖公章与单位名称不一致：包括提名意见、国内主要合作单位情况表中需要签名盖章的内容；
2.未按要求提交相关附件；
3.提名人选省内第一合作单位未按要求盖章并上传四川省科学技术奖提名人选情况确认书；
4.其他不符合《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等法规文件以及当年度提名工作通知要求的情况。
[bookmark: _GoBack]
